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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年金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

策规定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养老

保险制度。 

★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 

有利于缓解改革后退休人员待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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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 

“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2.《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 

首次名确提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18号） 

对职业年金的使用范围、缴费比例、管理方式等作出了统一、明确的规定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92号） 

对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和运营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做了明确的规定 

5.《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实施办法的通知》（黑政办发〔2016〕128号） 

我省针对职业年金出台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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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提出：  

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 

2.2000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提出：  

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 

3.2004年，劳动保障部印发《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20号令）、《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23号
令）、《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第24号令） 

4.2011年人社部印发《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第11号令） 

    

 

强制缴纳 
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 

单位8% 

个人4% 
1.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 

2.基金都可以投资运营，收
入记入个人账户。 

3.都适用个人所得税递延纳
税政策。 

……  …… 自愿建立 

企业 

社会团体 

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
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
资总额的1/12 

企业和职工个人总计
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
职工工资总额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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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加范围 

2.缴费基数和比例 

3.基金的管理方式和来源 

4.转移接续 

5.领取条件 

单位范围 

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机关(单位) 

分类改革后划入公益一类 

和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 

符合前述范围的驻我省 

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 

人员范围 
上述参保单位范围中， 

纳入编制管理范围的人员 

    参加职业年金的单位和个人范围与参加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一致。 

改革前退休的： 
原待遇标准领取养老金 

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 

改革后退休的： 
基本养老金 + 职业年金 



2016/12/29 

5 

× 𝟒%

× 𝟖%

个人缴费 
（个人缴费基数 ×  𝟒%）

单位缴费 
（个人缴费基数 × 𝟖%）

财政全额供款单位：记账  每年统一计息  退休前同级财政拨付记实 

非财政全额供款单位：实帐积累  投资运营  按实际收益计息 

个人缴费 单位缴费 基金投资
运营收益 

国家规定
其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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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上述条件的，不得提前支取个人账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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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账管人 

省社保局 

受托人 

受托管理基金财产的 
法人受托机构 

职业年金计划 1 托管人 

保管基金财产的商业银行（1个） 

投资管理人 

投资管理基金财产的专业机构（多个） 

信托关系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评选委员会（7人/9人/11人） 

办公室设在省社保局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组成，基金规模较大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地区也可派代表参加。) 

选
择  
更
换 

监管、备案 

人社行政部门 
——基金监督处 

职业年金计划 2、3…… 

信托关系 略 

委托人 

机关事业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 

各级经办机构 


